
1、物业管理合同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印花税只对税目税率表所列的凭证和财政部确定的其他凭证征税。也就是说，印

花税的征收范围采用枚举法，不存在枚举的合同或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也不需

要贴花。物业管理合同没有列出，不用交印花税。

2、增值税零申报。附增值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需要零申报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纳税申报时间合理退化的公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6号)第二条规定，增值税、

消费税所附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免征零申报。

3、最近发生了一起不在经营范围内的应税业务。这种业务可以直接开发票吗？

增值税征收项目如何选择？

如果有税金及相应的待收项目，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开具发票；如果没有相应的税

种，则应由税务局进行核定。

对于意外业务，可以向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增加相应的征收项目；如果是正规业

务，就要改变业务范围。

4、我们是建筑企业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由于是 5 月 1 日前的老项

目，我们选择了简单征税，税率为 3%，但甲方要求我们开具 9%的增值税专用票。

可以改成一般税收吗？



你不能。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对旧建设项目提供的建设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

5、我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还是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尚未正式开业。上个月，

我们获得了一张购买电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张发票的进项税被认定为一般纳

税人后可以认证抵扣吗？

进项税经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可以抵扣。

从税务登记到认定或者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纳税人未取得生产经营所得，未

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的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在此期间取得的增值税

抵扣凭证，经认定或者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6、去办税服务大厅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需要哪些资料？可以委托别人

给你发吗？

如果我申请开具个人所得税“税务备案”，可以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办税处办理；也

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发行。在这种情况下，您应携带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和委托人的书面授权信息。

增值税发票正面的开票人、审核人、收款人必须填写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发票的基本内容包

括:发票名称、发票代码及编号、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银行及账号、商品名

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资金及小额、出票人、开票日期、开票

单位(个人)名称(盖章)等。

对审核人没有具体规定，建议填写，但不影响发票的使用。开票人、审核人和收

款人可以是同一个人。

7、我们公司这个月收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岗位稳定补贴。我们需要缴

纳增值税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5号)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取得的

财政补贴收入与纳税人销售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

接挂钩的，应当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在其他情况下取得的财政补贴

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因此，纳税人无需缴纳增值税即可

获得稳定后补贴。

8、公司今年 6 月买的新车，今年 8 月转让给他人。应该怎么交车船税？谁来承

担？

车船税按年申报，按月计算，一次性缴纳。新购置的车辆，车主或管理人应当自

车辆、船舶管理部门登记之日起，在当年内办理车辆、船舶登记和纳税申报手续。

新购置的机动车辆，当年应纳税额从购置之日的当月起至年末止计算，国产车辆

以发票开具日为购置日；进口以海关付款日期为准。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在同一

纳税年度内转让的，不缴纳附加税，也不退税。

9、该公司的一辆汽车于 4 月报废。请问当年缴纳的车船税可以退吗？

纳税年度内，已完税车辆、船舶被盗、被抢、被报废或者灭失的，纳税人可以从

被盗、被抢、被报废或者灭失的当月起至纳税年度终了时，向纳税地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退税。

10、出差津贴和餐饮津贴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



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以及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的车船津贴、

膳食津贴，不征税；如果单位不仅上报和出售所有差旅费，还以出差津贴的名义

给员工福利，那么这部分福利收入就是应纳税所得额，应该纳税。

11、出口企业的货物被退回怎么办？

出口货物退(免)税时，出口企业应向主管退税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退(免)税

证明》。企业带去海关申请出口退运。已申报免税的，应先将退税款退回主管税

务机关，并提交一般纳税簿。下个月做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原免税、抵扣、退税

申报数据要用负申报冲减。


